
个人情况
,

甚至要查明他对待查明的案件情况是否理解等
,

看其陈述是否符合情理
。

6
.

审查同一证人证言是否一致
。

包括查明证人同一次证言本 身
,

以 及 前 后 几 次 就 同

一事实提供的证言是否有矛盾
。

同时
,

应当考虑对证言制作笔录时
,

有无遗漏和歪曲
。

如
,

侦查员及书记员是否有不理解证人使用的专门术语
、

行话或者某些意思
,

或者有成见
、

夸大

某种说法等
,

使笔录不能完全符合实际证人的陈述的事实
。

如果有录音
,

可以播放
,

核对笔

录
,

找出产生矛盾的原因
,

并要排除矛盾后再行分析
。

7
.

比较不同证人就同一案件中的同一事实提供的证言是否一致
。

对于不同证人证言
,

除

了分析审查各 自形成的具体情况外
,

还要对这些证言进行比较
,

看它们是否相互补充同一案

件事实
,

如果是相互补充说明
,

其可靠程度就大些
。

否则也必须查明相互矛盾的原因
,

排除

矛盾后
,

再进一步比较分析
。

8
.

证言必须同其他形式的证据相互印证
。

绝大多数案件发生后
,

总可以搜集到不同种类

的证据
,

除 了证人证言
,

有物证
、

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
。

所有的证据
,

都从不同方面反

映着案件的事实情况
,

只有将它们进行综合分析
,

才能通过互相印证
,

确定其真实可靠性
。

特别是在法庭审理时
,

要使各种证据在法庭上公开 ( 对于涉及国家机密的应当注意保密 )
,

使

它们相互交锋
,

证人必须要经过公诉人
、

被害人和被告人
、

辩护人双方询问
,

质证
,

在听取

各方面证人证言和认真核对后
,

真实证言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
。

同时
,

还应当考虑到证人由

于早已参加诉讼
,

所了解的情况会大大超过 自己最初所知的范围
,

因而有可能使他对被告人

产生僧恨或同情
,

影响其证言
。

综上所述
,

我们可以看到
,

实践中存在不真实
、

虚假证言
,

井不奇怪
,

也不可怕
。

虽然

取得真实证言是一项十分复杂而细致的工作
,

但是
,

只要我们在诉讼的全过程
,

坚持严肃认

真
、

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
,

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
,

将前面所谈的三个环节有机 地结 合 起

来
,

并对证人证言进行由此及彼
、

由表及里
、

去粗取精
、

去伪存真的分析研究
,

就一定能取

得真实可靠的证人证言
。

论新中国的劳动改造罪犯制度

刘 智

新中国的劳动改造罪犯事业经过三十余

年的实践
,

完成了改造大批罪犯成新人的任

务
,

取得了巨大的成绩
,

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

制度的优越性
。

社会主义条件下
,

为什么大

多数罪犯是可以改造的

社会主义的刑法与非社会主义刑法的一

个重要不同点
,

就是在对罪犯实行刑罚时
,

着重于把他们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新人
。

这

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要解放全人类
。

工人阶级及 自己的先锋队— 中国共产党所

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
,

从根本上改变人

与人之间的关系
:

就人民内部来说
,

是根本

利益一致的崭新的同志式的关系 ; 就对在押

犯人来说
,

虽有依法惩罚其犯罪的一面
,

但

主要的还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
,

把他们

由罪犯改造成新人
。

工人阶级解放全人类的



历史使命
,

其中也就包括把大多数罪犯改造

成新人
。

我国刑法第四十一条规定
,

被判处

有期徒刑
、

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

其他劳动改造场所执行
; 凡有劳动能力的

-

实行劳动改造
。

第七十一条至第七十五条又

规定
,

对确有悔改表现和不致再危害社会的

犯人可以分别给予减刑和假释
。

就是说
,

新

中国对罪犯所处的刑罚不是死的
,

而是活的
,

可以根据犯人在改造中改恶从善的态度和程

度
,

依法适 当减刑或假释
。

实施刑罚的 目的

主要是惩前毖后
,

教育人和改造人
。

这就把

犯人改恶从善的正确出路与人民的根本利益

一致起来
,

把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原有的矛盾

在最终改造罪犯成新人的基点上统一起来
。

一个国家
,

一种社会制度
,

能保护广大人民

的根本利益
,

并把自己的反抗者
、

破坏者
、

违

法者改造成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一致的新人
,

这是对罪犯的挽救
,

也是对人民利益的根本

保护
,

从本质上反映着这一制度的正义性和

科学性
。

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
,

为什么绝大

多数罪犯是可以改造的
,

我国的劳动改造罪

犯制度所以取得巨大成功的根本原因
。

为什么要实行劳动

改造罪犯的制度

犯罪和罪犯是阶级社会的产物
,

有鲜明

的阶级性
。

马克思曾经指出
: “
犯罪— 孤立

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
,

和法一样
,

也不

是随心所欲地产生的
。

相反地
,

犯罪和现行的

统治都产生于相同的条件
” 。

①这就说明犯罪

和罪犯在不同的阶级社会里有着不同的阶级

属性
。

古往今来
,

我认为犯罪大体上可分四

个类型
:

求生型犯罪
。

劳动人民在受压迫的情况

下
,

不得温饱
,

用各种形式对统治者的剥削

和压迫进行反抗
,

寄生型犯菲
。

不劳而获的新 老 剥 削 分

子
,

把自己的奢侈享受建立在人民的痛苦上 ;

护生型犯罪
。

由于自身的不景处境和不

幸遭遇
,

对他人生活妒忌
,

把不满和不平发

泄于社会
;

盲生型犯罪
。

无正确信仰
,

精神空虚
,

事业无志
,

游手好闲
,

在为非作歹中寻求消

遣和享乐
。

前二种犯罪类型有自已鲜明的阶级性
,

后二种犯罪类型尽管有因事而别
、

因人而别

的各种具体情况和根源
,

但在所侵害的客体

上也无不具有鲜明的阶级性
。

新中国的罪犯

大多出自于寄生型犯罪
,

少量的也有妒生型

犯罪和盲生型犯罪
。

他们的犯罪行为触犯了

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刑律
,

他们侵害的客体
,

都是劳动人民及其国家的利益
,

因此
,

他们

的犯罪根源的本身需要劳动改造
,

只有劳动

改造的途径才是寄生型犯罪的对症良药
。

劳动创造人和人类社会这是历史常识
,

但劳动改造罪犯
,

是个新事物
。

在新中国三

十余年的实践中
,

劳动改造罪犯找到 了一条

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
、

变破坏者为建设者

的有效途径
。

实践证明
,

它有六大功能
:

一
、

劳动改造
,

有对犯人的日常思想活动

的揭示功能
。

如爱不爱护工具
,

讲究不讲究作

业质量
,

生产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是助人为

乐还是损人利已
,

是维护正义还是同流合污

等等
。

便于有的放矢的对犯人进 行 针 对 性

教育
,

二
、

劳动改造
,

有对犯人 如 何 作 人
,

即对劳动的态度的检验和评价功能
。

这对犯

人好逸恶劳的劣性是一种窒息和破坏
;

三
、

劳动改造
,

有对犯人的剥削寄生
、

游

手好闲
、

放荡不羁等恶 习的监督和矫正功能
;

四
、

劳动改造
,

有培养犯人在生产活动

中引起新的动机
,

产生新需要的激发功能
。

如
:

想掌握生产工具
,

想学会生产本领
,

对

生产能手羡慕等等
;

五
、

劳动改造
,

有对犯人 的劳 动生产技

能和组织纪律性的培训功能
,

使之适应出监

后的社会生活
;

① 《
马克思思格斯全集

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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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、

劳动改造
,

有增进犯人对 劳 动人民

的感情
、

改造其寄生人生观的德育功能
。

总之
,

只有强迫罪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

同时
,

才能真正地改造他们 自己的主观世界
。

犯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被强迫
“ 无偿

”

劳

动
,

实质上他们得到的是改恶从善成新人
。

不

少的
“
过来人

”
深有感慨地说

: “
人民政府强迫

劳动改造罪犯强迫得好
,

没有强迫劳动改造
,

就没有我们的作新人和成新人
” 。

新中国劳动改造罪犯制度

的内容实质

劳动改造罪犯
,

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

之一
。

它是在依法监管罪犯的条件下
,

用组

织大生产的集体劳动与政治思想
、

文化
、

技

术教育相结合的途径
,

去改造罪犯成新人
。

它有四个方面的内容
:

一是在惩罚犯罪的同时
,

立足于改造罪

犯
。

对罪犯实行强迫劳动改造
,

给予重新作

人的机会
,

体现了人民民主专政下刑罚的改

造人的作用
,

使犯人感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
,

只要改恶从善
,

都有自己的光明前途
,

二是在劳动改造中
,

把犯人当人看待
。

犯人没有依法处以死刑
,

劳改机关就要依法

保护和爱护他们的生命
。

要在吃
、

穿
、

住
、

医疗
、

卫生
、

作息时间
、

劳动保护等方面
,

对罪犯给予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 ,

三是对犯人采取教育改造的措施
。

从教

育人
、

改造人
、

造就人的政治 目的出发
,

结合

劳改生产活动
,

对犯人有针对性地进行政治
、

劳动
、

文化和技术教育
,

让废料成材 ;

四是劳动是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
。

只有

叫罪犯通过集体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
,

才能

使他们真正认识寄生可耻
、

劳动光荣
,

产生

爱劳动的需要
,

逐步树立起劳动观点
,

养成

劳动习惯
,

学会生产技能
,

与劳动人民有共

同的情感和语 言
. ,

新中国的劳动改造罪犯制度
,

不同于任

何剥削制度下对罪犯实 施 的一 切
“
劳 役

” 、

“
劳作

” 、 “

劳改
” 、 “

劳动赔偿
”
等

,

它们的实

质是惩罚性质的
,

新中国的
“
劳动改造

” 主

要是改造
、

教育和挽救人
。

没有对比就没有鉴别
,

下面把新中国和

主要资本主义国家— 美国的所谓劳动改造

加以对比
:

{ 美 苗

劳动改造罪犯成新人

以组织社会主义的工
、

农业大生产为改造罪犯

的基本途径

结合生产活动
,

有领导有计划地向犯人进 行思

想政治教育和文化技术教育

设有专门的改造机构体系
,

培养专门的劳改千

部队伍

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结合起来
,

着重于教育人
,

改造人
,

挽救人

对犯人进行正义和真理的感召

犯人在生产中可 以发挥其聪明才智

犯人在生产活动中有相应的自由

中国劳改学已成为一门化消极 因素为积极因素

的科学

监禁劳作
、

社区劳改
、

劳动赔偿

无计划的简单而笨重的劳作

搞牧师忏悔
,

无系统的正面教育

无健全的改造机构和专门的教宫

重监禁轻教育或不教育
,

主要是以力压人

对犯人进行人性感化或宗教感化

监禁和机械地劳作
,

禁固犯人的视野和才智

监禁无自由

停留在犯罪学和狱制存亡研究的争论上

有效地减少和消除犯罪 对减少和防止犯罪基本无效



有人这样评价
:

新中国的经济比美国落

后二三十年
,

劳动改造罪犯事业却比美国先

进得多
。

新中国的劳动改造罪犯制度
,

在三十余

年的实践中
,

先后总结和制定了一套实施劳

动改造罪犯的方针
、

政策
、

条例
、

规定
,

而

且在管教犯人过程中还具体制定了各项合理

的规章制度
,

采用了宽严并 济
、

科 学 文 明

的管理措施
,

实行 了有的放矢
、

行之有效的

教育改造方法
,

特别是用人类最先进的思想

— 共产主义思想去洗刷人间最肮脏的犯罪

灵魂
,

是个成功的创举
。

这些方针
、

政策
、

条例
、

规定
、

制度
、

措施和方法是我国劳动改

造罪犯成新人的宝贵工作经验
。

新中国劳改

机关这种从改造人出发的执行刑罚的方法
,

使犯人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有自由地从事生

产和生活
,

可以比学赶帮
,

接受先进的思想影

响
,

培植其人与人的新型关系
,

同时
,

还常

请社会人士给犯人作报告或组织犯人到社会

上去参观学习等等
,

这比旧监狱的囚犯坐牢

要人道得多
,

先进得多
。

新中国的劳改机关

在有法必依
、

执法必严中
,

从政治上
、

思想

上
、

劳动上
、

道德上全面地对罪犯进行
“ 治

病救人
”
所开创的这种拯救灵魂

、

消除罪恶

和犯罪的实践
,

体现着人类崇高的正义精神
,

是社会主义建立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

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
。

这是新中国在刑法实

施上对旧狱制的改造和创新
。

这种改造和创

新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
,

在阶级社会的最后一个历史舞台上卓有成效

地减少和逐步走向最后消除罪恶和犯罪
。

劳动改造罪犯是一门

消除犯罪的科学

从法学观点看
,

劳动改造罪犯是惩罚罪

犯的一种刑罚方法
,

但这种刑罚方法在人民

民主专政条件下
,

不是消极地对罪犯进行惩

罚
,

主要是积极地把罪犯改造成新人
。

在打

击犯罪
,

保护人民
,

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

设的司法工作的全程中
,

侦查
、

起诉
、

审判

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半
,

更重要的一半即依

法正确地惩罚犯罪和把罪犯改造成新人的艰

巨工作
,

需要劳动改造机关去完成
。

只有劳

改机关正确地完成了惩罚犯罪和改造罪犯成

新人的任务
,

社会主义刑法对犯罪的一般性

预防和特殊性预防的有效性才能充分实现
,

也才能真正减少和逐步走向消除犯罪
。

侦查
、

检察
、

审判工作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固然重要
,

需要强化其科学手段
,

而劳动改造罪犯成新

人的工作作为刑法和刑事诉讼的归宿
,

更需

要强化其科学手段
。

有些同志常常是习惯于

重侦破
、

轻劳改
,

抓治标
、

忽治本
,

殊不知
,

如果在执行刑罚中不能把罪犯改造成新人
,

刑满人员出去后又重犯新罪
,

那么
,

前几道

工序的辛勤劳动成果就会前功尽弃
,

在最终

的社会效果上失去其 自身的实际价值
。

侦查

也好
,

检察也好
,

审判也好
,

劳改也好
,

其

自身工作的实际价值
,

都是以一个重要的工

作环节紧紧连接在减少和消除罪恶和犯罪这

个社会主义刑法的有效实施的链条上
。

这就

是说
,

人 民的政法机关是一个整体
,

打击犯

罪
、

保护人民的重大任务需要政法机关这个
“
工厂

”
的公

、

检
、

法
、

劳
“ 三个车间

”
的四道工

序去完成
。 “

劳
” 这最后一道工序的工作完成

的质量好坏
,

直接关系到整个
“ 工厂 ”

各工

序共同的社会效果
;
搞好了

,

出现犯罪减少

的良性循环
j
搞不好

,

出现犯罪增多的恶性

循环
。

客观事实就是这样按照 自身的规律有

机的联系着
、

反映着
。

因此社会主义刑法的

一个鲜明特点
,

就是它的归宿必须是化消极

因素为积极因素
,

吻合和体现工人阶级改造

社会
、

改造人类
、

最后解放全人类这个根本

宗 旨
。

这个从立法
、

司法到执法的内部机制上

的统一性的社会主义刑法原则
,

在我们政法

战线目前还不是所有同志都认识清楚 了的
,

更不是所有同志在公检法劳各工序的日常工

作实践中都正确体现了的
。

政法工作者正视

并驾驭政法工作的客观规律办事
,

更好地顾



全大局是新时期开创政法工作新局而的一个

重要关键
。

社会主义的劳改机关不是被动的执法的

行刑机关
,

不是把犯人看起来不跑就行了
,

更不是旧监狱那样粗暴地以力压人 了事
,

而

是要把犯人真正当人看
,

在依法惩罚管制中
,

用正义和真理的力量把罪犯的大多数人改造

成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守法公民和建设社会

主义的有用之材
。

罪犯从一个罪犯进去到成

新人出来
,

不是简单地用监禁犯人的刑期起

止 日期所能代替和表示得了的
,

而是要把犯

人从思想上
、

道德上真正的改恶从善成新人
。

因此
,

劳改工作在正确执法 中还必须运用一

套科学的教育内容和方法去具体有效地改造

罪犯
。

如对罪犯的监管必须要有一套相适应

的科学文明管理办法 , 对犯人的教育改造和

劳动改造
,

必须要有一套正确组织劳动的手

段和对症下药的科学教育内容和方法等等
。

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去

解决
“ 罪犯成新人

”
这一历史的实际工作课

题
。

新时期
,

绝大多数是青少年刑事犯
,

如

何更好更快地
、

一批又一批地把他们改造成

新人
,

这是国家安定团结的需要
,

更是社会

主义制度下减少和逐步消除罪恶和犯罪的需

要
。

劳改机关既是改造罪犯的大熔炉
,

又是

教育人
、

造就人的大学校
,

需要运用心理学
、

教育学
、

管理学
、

伦理学和各边缘科学的知

识去有的放矢
、

更有成效地教育和改造他们
。

罪犯成新人
,

不是轻而易举的事
,

而是要汇

集作人的真理和正义去不断作用于犯人的内

因
,

由量变引起质变
,

由强迫到 自愿
,

洗心

革面
,

脱胎换骨
,

在劳改干部严正而耐心地

管教
,

科学而细致地哺育下
,

最后通过犯人 自

身的矛盾运动改恶从善成为新人
。

新中国对

罪犯的这种刑罚的巨大改造人的作用
,

别开

生面地
、

奇迹般地给社会不断地化消极因素

为积极因素
。

这对国家的刑法增添了真正的

新生命力
,

也从法的应用科学上开创了一门

减少和逐步消除罪恶和犯罪的新科学
。

毛泽

东同志曾经指出
: “

科学研究的区分
,

就是根

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
,

因此
,

对

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

究
,

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
” ①

。

劳动改造

罪犯成新人
,

是历史赋予人类社会改造人的

丑恶灵魂的伟大工程
,

是犯罪问题随着阶级

社会 的发展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必须认真解决

而且可以逐步解决的一个历史问题
。

因此
,

把新中国几十年的劳动改造罪犯成新人的工

作实践
,

升华为中国劳改学
,

使劳改工作沿

着专业化
、

科学化的道路前进
,

是时代的需

要
,

是新时期开创我国劳改事业新局 面的需

要
,

是最后解决儿千年阶级社会遗留下来的

犯罪问题的需要
,

它是一门科学
,

是科学社
、

会主义一门解决犯罪问题的伟大科学
。

① 《毛泽东选集
》 合订本第 2 84 页

。

论太平天国法制的性质

确参 二 日日

目
一

尹 J

邹身城同志在
《法学研究

》 一九八二年第一期发表了
《论太平天国法制并未超脱封建主

义范畴 》 一文
。

我认为
,

这一论断失之偏颇
,

本文拟就太平天国法制的性质及其 有 关 的 问

题
,

提出自己的看法
。


